	考核
项目
	考核内容
	评分细则
	依据

	个体
咨询
	日常考勤
30分
	按时值班，参加中心组织的例会、督导等活动。迟到或早退扣2分/次；请假扣3分/次；缺勤扣5分/次。
	中心
记录

	
	咨询记录
30分
	咨询师应及时完成咨询档案，中心抽查时发现缺少咨询记录扣2分/次；根据完成情况的工整详实，分三个等级，每低一级减3分/次。咨询师应按要求完成个案结案小结。按小结完成情况进行评级，分优良中差，每低一级减5分/次。
	咨询
档案
咨询
总结

	
	来访者反馈
20分
	凡出现来访者投诉被核实为真实有效或产生其他不良影响，每次扣5分。
	来访者反馈

	
	危机干预
10分
	发现来访者有自残、自杀等意念或行为，未及时上报中心的，扣10分/次。
	中心
记录

	
	法律伦理
10分
	违反法律章程，进行鉴定诊断或私自用药，扣5分/次；泄露来访者隐私，扣5分/次。造成严重后果的，不予聘用。
	中心
记录

	加分
指标
	团体辅导
	担任团体辅导的主训或领队，加3分/次；为团体辅导设计方案，加2分/次。
	中心
记录

	
	科研成果
	当年以第一作者发表与大学生心理咨询工作相关的论文，且署名为湖北第二师范学院，核心期刊加6分/篇，普通期刊加3分/篇。
	期刊
复印件

	
	研修学习
	咨询师参加心理咨询相关培训并取得证书者，加2分/次。
	结业
证书

	
	培训讲座
	参加中心主办的讲座、培训，担任主讲人，加3分/次；担任嘉宾，加2分/次。
	中心
记录

	
	咨询量
	按咨询师全年的咨询量统计，以每周值班一次接待2名来访者为基线水平，统计排名，高于基线水平50%以上加5分，30%以上加3分，低于标准不得分。
	中心
记录


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心理咨询师考核细则

备注：考核满分为100分，90分以上评定为优秀，89-80为合格，79-70分为基本合格，加分项最高为8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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